西电学位〔2016〕7号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关于授予郭宏福同等学力博士学位的决定

经2016年3月30日第九届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定通过，决定授予在职人员郭宏福以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（具体名单见附件）。如有异议，请于2016年6月30日前向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提出。

附件：授予同等学力博士学位人员名单
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3月30日
附件

授予同等学力博士学位人员名单

	序号
	姓名
	一级学科
	二级学科
	学科门类
	导师
	学位证书编号

	1
	郭宏福
	物理学
	光学
	理学
	任宽芳
	1070122016100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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